施 工 規 範

1、 通則

1、 本工程案規範係行政院農委會臺南農業改良場 (以下簡稱甲方)辦理「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成果展示館工程案」案之規範。

2、 本標案承包商須依本規範所載功能、設備及有關規定，完成本標案之施工、安裝、整合測試及保固等工作。
3、 施工期間承包商須派專任技術及工地負責人員駐現場擔任檢查與協調工作，除負責工程之施作監督、整合、測試工作外，尚應負責隨時注意戒護安全並與甲方使用及相關單位作本標案施工之配合事宜，以求全體構造與性能之完整，其拆鑿、修補工料、結構等相關安全之問題，概由承包商負責。
4、 本工程案履約施做過程，不可影響甲方既有運作，並不得妨礙公務執行。
2、 工程概要說明:
1、 承包商於必需至現場確實勘察，並詳閱有關於施工圖說，如有疑問，向甲方申請釋疑，否則視為充份瞭解。

2、 凡圖說有任何疑問，以甲方之解釋為依準。

3、 圖說尺寸與現場尺寸不符時，以現場尺寸為準。

4、 凡圖說未及詳載，但為完成本工程所必需或慣例上應有之工作，承包商均應照做，不得藉故推諉或要求加價。

5、 施工中承包商應設置安全或警示措施，並維護至完工後始得拆除。

6、 本工程所有建材或器具進場時應會同監造檢驗合格後方得施工，否則承包商應負完全責任。

7、 隱蔽部份覆蓋前需會同監造檢驗合格後方得施工，否則承包商應負完全責任。

8、 施工中所使用臨時水電，承包商需自行處理或與甲方協調。

9、 建材之堆放及施工進出路線由甲方另行指定。

10、 本說明中除變更設計及工期與驗收等必需甲方確定外事項，其他可由監造單位代替甲方執行確認工作。

11、 施工圖說之建材若未特別註明廠牌或已註明廠牌時，需以符合正字標記(或同等品)及綠建材標章認證之標準為依據。

12、 本工程建材依圖說建議廠牌或同級品施工，同等品提出時機依投標須知處理。

13、 放樣時需會同監造確認無誤方得繼續施工，高程及基準點由監造依現況另行指示，承包商需照做不得異議。

14、 施工中如與其他項工程必須配合施工時，應彼此密切協調合作，若無法協調時，由廠方、監造及甲方召開協調會協議之。

15、 施工中如需變更設計內容，承包商需依變更程序，經甲方及監造同意後方得變更，否則承包商需負完全責任。

16、 驗收前，所有工地已完成之建築及材料皆歸承包商負保管之責，如有破壞，仍需無償修復或賠償。

17、 如工程已完成部份有不符合標準或與圖說不符情形，甲方均得令承包商拆除重做，並不得要求加價。

3、 圖說

1、 附件一:農改場成果展示廳-總平面圖
2、 附件二:農改場成果展示廳E-E剖面圖

3、 附件三:農改場成果展示廳-B-B剖面圖

4、 附件四:農改場成果展示廳-10-10剖面圖

5、 附件五:農改場成果展示廳-02-02剖面圖

6、 附件六:農改場成果展示廳-入口意象區、展式櫃詳圖

4、 設備規範
1、 多媒體看板設備規範

	項 次
	規             格
	備註

	55吋液晶顯示面板

1. 面板可視區域: 974 x 580 x 28 mm
2. 面板解析度: 1920*1080 pixels

3. 亮度: 500 cd/m2 (Typical)
4. 對比:4000：1

5. 反應時間: 8 mS (Typical)
6. 可視角度:178(H) / 178(V) 

7. 顯示色彩: 16.777 M
8. 輸入介面:DVI x 1、VGA x 1、HDMI x 1、Audio out x 1
9. 喇叭輸出功率 : 20W(10w+10w)

10. 55吋液晶顯示器面板可直立式、橫向擺設，四邊等框架構

11. 55吋專用壁掛架

播放器

1. 中央處理器 : Intel® Atom™ 1.6GHz/ 512KB L2 cache Processor N270Power 

2. 晶片組 : Intel® 945GSE + ICH7M
3. 影像支援格式 : H.264/ AVC, MPEG-2, VC-1,WMV9, MPEG-4, DivX, Xvid, AVS
4. 記億體 : Built-in 1GB DDR2 memory System support 1 x 240pin Dual Channel DDR2 400/533 MHz up to 2GBAVS
5. 儲存 : 1 x 2.5" SATA HDD slot / 1 x CF Type II slot / 1 x SD Card slot
6. 作業系統 : Built-in Windows XP Embedded OS in one 4GB CF Card  
7. 輸出介面 : 
USB : 2 x USB 2.0 on front panel / 2 x USB 2.0 on rear panel
COM : 1 x RS-232 Port
Video Out : 1 x VGA / 1 x HDMI / 1 x 7 Pin for S-Video & Component
Audio : 1x Mic in, 1 x Line Out
LAN : 1 x 10/100mBase-T
Wireless : 802.11 b/g wireless
8. 電源 : 12VDC in
9. 工作溫度 : 0~40° C
10. 安裝 : VESA 75/ 100
11. IR Type : 1 x external IR by USB
12. 安規 : CE/FCC
13. 支援圖片檔: JPEG、BMP

14. 支援音訊檔: MP3、WMA、WAV、Ogg、AAC

15. 支援視訊檔: RM、RMVB、MPEG1/2、AVI (Divx、Xvid)、MP4、VOB、DAT、M-JPEG。

16. 系統無風扇

17. mini PCIe slot for extension
18. 可同時輸出雙畫面 VGA/HDMI

操作軟體

1. 軟體語言:繁體中文/英文/日文

2. 影片播放效果:【輸出依照原影片格式】影片播放流暢無延遲現象*可排序自動循環播放所有影片
3. 操作模式:透過軟體設定自動播放影片、照片、音樂及切割畫面播放、自動開關機時間、時間排程管理

4. 軟體操作可將顯示器畫面改成直立或橫向播放

5. full screen preview
6. 支援FLASH/ HTML/ PDF播放

7. 支援TEXT檔案

8. 支援RSS banner

9. 支援multi zone  (Multiple Media Formats Allowed in This Zone)
10. support Digital/Analog Clock
11. 標準配件:壁掛架X1、AC電源線X1、使用手冊

12. 備註：其他配備以市售原廠型錄為準
	本規範要求及技術標準意在敘述本工程需求，得標廠商亦可使用同等品或高於規範之產品


2、 便攜式藍芽麥克風規範

	項 次
	規             格
	備註

	藍芽麥克風
一、接收器
1.藍芽發射使用頻率：2402~2480 MHz

2.調製方法：GFSK，BT=0.5 Gaussian

3.與發射端有效接收距離：10公尺(含以上)

4.具備Mic Out輸出端子
5.使用電源110~220V，外接交流轉直流電源
備註：其他配備以市售原廠型錄為準

二、麥克風
1.口袋領夾式(或/含)耳掛式
2.藍芽發射使用頻率：2402~2480 MHz

3.調製方法：GFSK，BT=0.5 Gaussian

4.與接收端有效接收距離：10公尺(含以上)

5.連續使用時間：8小時(含)以上
6.內含充電式鋰電池，附USB充電連接線及充電器
7.發射器需具備調整音量大小按鍵
備註：其他配備以市售原廠型錄為準


	本規範要求及技術標準意在敘述本工程需求，得標廠商亦可使用同等品或高於規範之產品


3、 隱藏式喇叭及擴大機規範 

	項 次
	規             格
	備註

	隱藏式喇叭 
1.
標準阻抗：8 ohms(含以下)
2.
連續負載功能：20w(含以上)
3.
靈敏度(塗抹1.5mm厚度石膏材料)：82db 1m/1w(含以上)
4.
最大聲壓值(塗抹1.5mm厚度石膏材料)：90 db 1m/20w(含以上)
5.
頻率響應範圍：40Hz至20kHz(含更大範圍)

6.
最小開孔深度:自前置面板 90mm(含以下)
備註：其他配備以市售原廠型錄為準

擴大機規範
1. 輸出功率：150W+150W(含以上)(1KHz.2-16Ω)

2. 三組以上輸入端

3. 頻率響應：20Hz~15kHz (含更大範圍)

備註：其他配備以市售原廠型錄為準


	本規範要求及技術標準意在敘述本工程需求，得標廠商亦可使用同等品或高於規範之產品


5、 保固
1、 承包商對本案所用器材、設備之功能，自驗收合格日起保固2年；承商於驗收時須檢附設備保固證明文件。
2、 在保固期間內，如因器材、設備或施工不良而發生故障或損壞等情事，承包商應即免費修復或依規範內所訂規格另行更換新品。
3、 在保固期間內，如因設備瑕疵所需維修的人工或設備元件的更換，其費用由承包商負責提供。
4、 使用上中如有故障、破損等，應於甲方電話通知或正式函文收到後3天內辦理檢修或更換，否則甲方得自行僱工代修，因而造成本校之損失及所需費用，全部由承包商自付。

6、 其他

1、 本案完工後，承包商應將遺留於現場之臨時性本標案及未用完之材料，在測試前全部運離現場。
2、 因本案施工所產生的廢材、廢棄物，應由承包商負責運棄，因不當之拋棄所引起之一切糾紛和賠償，均由承包商自行解決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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